
权 利 义 务 四 论

谢 鹤 程

关于法本位间题的讨论虽已告一段落
,
但它所引起的人们对权利义务范畴和法的内在结

构的思索却越来越深沉和广泛
。

本文拟就权利义务的职能分工
、

价值取向
、

社会分配和实现机

制这四个间题
,
谈谈笔者的认识

。

一
、

权利义务的职能分工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界定社会关系的两种方式或手段
。

从整体意义上看
,
权利和义务作为

行为的尺度共同执行着阶级统治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
,
二者的基本功能是一致的

。

但是
,

从具体法律关系的内容来看
,
权利和义务在职能上又有一定的分工

,
各自发挥作用的方式

、

方向和范围有所不同
。

权利和义务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变异形态
。

权利有权力
、

特权
、

豁免权等变异形态
,

义务有责任
、

无权
、

无资格等变异形态
。

相应地
,
法律关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
权利与义务

对应型
、

权力与责任对应型
、

特权与无权对应型
、

豁免权与无资格对应型
。 ①在不同类型的

法律关系中
,
权利和义务的职能分工也不尽相同

。

权利与义务对应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
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

。

从义务

主体范围的大小这一角度来看
,
这类法律关系有两种

,
即绝对的法律关系和相对 的 法 律 关

系
。

在绝对的法律关系 ( 如物权关系
、

人身权关系 ) 中
,
权利的职能是确定主体 利 益 的范

围
,
指明主体追求利益的合理方式和实现利益的可能性

,
鼓励主体采取积极的行为 , 义务的

职能是设定主体行为的禁区
,
通过要求义务主体采取消极的不作为达到保护权利主体的利益

的目的
。

在这里
,
权利确定主体的利益

,
鼓励主体的行为 , 义务禁止主体的行为

,

保障权利

的实现
。

在相对的法律关系 ( 如债权关系 ) 中
,
权利明确特定主体之间交换利益或转让利益

的可能性
,
义务则指明补偿的必要性和诚实信用的约束力, 权利代表着保持或获得利益

,
义

务代表着放弃或转让利益
。

权力与责任对应型法律关系
,
既是一种权力赋予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

又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

因而
,
它实际上是复合的权利义务关系

。

它涉及三方主体
,
即权力赋予者

、

权力行使者和权力行使对象
。

在这种法律关系中
,
权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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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着国家或集体的强制力量
,
责任代表着对运用强制力量的约束或限制 , 权力是运用强制力

量的权利
,
责任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赋予者和权力行使对象承担的义务

。

权力的双重性表现

为权力行使者享有指挥权力行使对象的权利和负有服从权力赋予者的义务, 责任的双重性表

现为对权力行使对象权利的保护和对权力行使者权利的限制和约束
。

在这里
,

权力的职能表现

为强制力量的运用
, 义务的职能表现为对权利的限制或约束

。

特权与无权对应型法律关系
,
是一种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分立型法律关系

,

在这种法律

关系中
,
特权代表着权利人无义务

,
无权则代表着义务人无权利

。

特权不仅排除义 务 的 附

加
,
而且排除主体的普遍化

,
特权者只对特权赋予者承担义务

,
而不对特权行使对象即义务

人承担义务 , 无权者履行义务却不享有对等的权利
。

特权是对特权者一定范围的自由意志的

绝对肯定
,
无权是对无权者一定范围的自由意志的绝对否定

。

在这里
,
权利的职能是肯定特

定主体的自由意志
, 义务的职能是促成特权者自由意志的实现

。

豁免权与无资格对应型法律关系
,
是权力与责任对应型法律关系和特权与无权对应型法

律关系的片面结合
。

豁免意味行使权力而无需承担责任
。

它不仅与特定身份相关
, 而且与特

定的行为环境相关
。

例如
,
贬损他人名誉

,
若依司法程序进行

,

可 以豁免
。

豁免权是对主体

的无条件肯定
, 因而它是权力与特权中有利于主体的因素的结合

,
无资格则是对主体特定权

利能力的否定
, 它把责任保护对象和无权者进一步贬为客体

。

在这里
, 权利的职能是承认特

定主体的特定行为免受法律追究
, 义务的职能是对义务人主体资格在一定程度上的贬损

。

根据上述分析
,
可 以将权利和义务的职能特征分别概括如下

:

权利的职能
: 1

.

确定主体利益
, 2

.

认可交换或转让利益的可能性
, 3

.

鼓励主体行为
, 4

.

承认强制力量的运用
, 5

.

肯定特定主体的自由意志
, 6

.

免除责任
。

义务的职能
: 1

.

保障权利
, 2

.

转让利益
, 3

.

限制权利行使
, 4

.

禁止主体行为
, 5

.

促成他

人自由意志的实现
, 6

.

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主体资格
。

在法律关系中
,
权利的职能与义务的职能是相互对应

、

分工协作
、

相辅相成
、

不可或缺

的
。

权秘和义务的职能分工
,
如同人的双手有分工却无绝对的功能差别

。

它们之间联系十分

紧密
,
立法者在规定权利的时候

,
暗示 了义务的存在

,
在规定义务的时候

,
也暗示 了权利的

确立
。

因此
, 一个法律体系在构成上可 以侧重于权利性规范

,
也可以侧重于义务性规范

。

国

家立法到底侧重权利还是侧重义务
,
取决于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

。

二
、

权利义务的价值取向

法律的价值是法律的属性与国家
、

社会集团或个体的需要的统一
。

它既取决于法律的功

能和性质
, 又取决于国家

、

社会集团或个体的需要
。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
法律价值关系有不

同的主体
。

如果把法律作为人类的文化成果或精神财富
, 主体就是人 , 如果把法律作为国家

赖以维护统治的工具
, 主体就是国家 , 如果把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和意志的工具

,

主体就是统治阶级 , 如果把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控器
,
这些社会关系的主体就是法律价值

关系的主体
。

为 了研究的便利
,
我们不妨把法律价值关系的主体分为两类

:

一是立法者
,
二

是法律角色即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主体
。

对于立法者来说
,
权利和义务只有职能上的区

别
,
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多 权利和义务都是同一价值关系的载体

,
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 即当时

统治阶级所确认的社会价值目标
。

对于一定的法律角色来说
,
权利和 义务在价值取向上则有

所不同
。



( 一 )权利的价值取向

权利的价值取向是由权利的功能特点和法律角色的社会需要共同决定的
。

第一
,
权利是权利人主体地位的法律确证

。

首先
,
能否享有权利

,
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具

有人格的主要标准
。

在典型的奴隶制社会里
,
奴隶通常没有人格

夕
不能享受权 利

,
例 如

,

《 摩奴法典 》 第 8章第4 17 条规定
: “
婆罗门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拿首陀罗的东西 , 因为他不存在

任何财产 , 因为他的钱财本来就是应该被主人拿的
。 ,

再如
,
查士丁尼认可具有法律效力的

《 法学总论 》 第 3卷第17 篇中说
: “

奴隶无论为他的主人
,
或为他自己

,
或 为 他 的 同伴

奴隶
,
或为不指名的人缔结要式 口约

,
其利益一律归属于他的主人

。 ”

显然
,
这些法律不承

认奴隶享有所有权
,
而所有权是私有制社会中任何个体作为人来生活所必需的

,
没有所有权

的奴隶只能依靠奴隶主的施舍
,
正如牲畜依靠主人的喂养而生存一样

,
毫无人 格 可 言

。

其

次
,
享有权利的性质和范围的大小是权利人解放程度的尺度

。

在封建社会里
,
农奴

、

隶农和

佃农
,
虽然可 以享有一定的所有权

,
具有一定的人格 , 但是

,
他们在

、

人身关系上依附于农奴

主 ` 贵族或地主
,
不能享有完全的人身权

,
主体地位尚未获得充分的肯定

。

资产阶级革命胜

利以后
,
人的主体地位才得到普遍的承认

,
所有的法律角色都取得了平等的权 利 能 力

。

但

是
,
由于具体权利的享受主要依赖于财富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
无产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

不得不把作人的尊严放在金钱的天平上衡量
。

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
消灭了剥削和压迫

,

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每个法律角色都摆脱了财产的束缚
,
进一步获得了解放

。

因此
,
权利同人

的解放程度相关
、

同人格尊严相关
,
是人摆脱外界束缚

,
获得自由的法律尺度

。

第二
,
权利是权利人白主性的肯定

。

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在于保障所有权人白主地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处分其财产
,
排除其他人对所有人自主性的妨碍和干涉

。

债权的实质在于保障

债权人要求债务人为一定给付的有效性
,
从而排除债务太对债权人在财产流转过程中的自主

性的妨碍
。

政治权利的实质在于保障权利人政治参与的自主性
,

排除不当的干涉
。

人身权利的

实质在于保障权利人的人身自主性
,
排除非法的人身侵害行为

。

在一般情况下
,
权利只是法

律确认的实现某种利益的可能性
,
是否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利益

,
取决于权利人的意

志
,
权利人可 以自由地作出选择

。

另外
,
有些权利本身就包含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
权利只

不过为权利人自主地作出选择提供了一个范围和尺度
。

因此可以说
,
权利不强迫 人做 任何

事 , 它给人提供的是自由选择的行为方式
。

第三
,
权利倾向于激发权利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经济生

活中的各种活动
,
或者彼此合作

、

或者独立奋斗
,

无一不是围绕着某种利益而展开的
。

正如马

克思所说
: “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 ①而权利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代

表着一定的利益
。

法律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
,
实际上就是对一定利益和获得一定利益的行为

方式的保障
。

因此
,
权利在指明取得利益的正当途径时

,
便承认了权利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

神
,
并且引导和刺激了权利人的主动地

、

创造性地进行劳动
。

例如发明权
, 它通过保障发明

人对自己的发明依法享有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
,
激励发明人运用自己所具有的知识和智力

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
。

因此
,
权利不仅能启发个体对利益的追求

,
而且能

启动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运行
,
激发人的主体性及其维护法律的主动性

。

在这种意 义 上 可

以说
,
缺乏权利的启动作用

,
国家立法就会变成与社会现实运动相脱离的僵死的图式

,
人也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l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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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成没有个性的
、

缺少竞争精神的
、

消极被动的人
。

①

(二 )义务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中指出
, 义务是

“ 以观念形式表现在 法律
、

道

德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 (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 )
, … …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

压迫阶级的个人
,
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

,
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

, 一则

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
。 ”

这就深刻地阐明了义务的社会基础和义务的阶级价值
。

但这只

是义务所反映的价值关系的一个层次 ( 当然是最根本的一个层次 ) 而非全部
。

义务与其他主

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还有待于探讨
。

笔者认为
,
在具体法律关系中

, 义务与义务人之间的价值

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义务是利他的

。

义务立足于社会
,
要求义务人做出有利于他人

、

有利于社会的行

为
。

它是个人对他人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的法律表现形式
。

权利通过承认权利人的利益来表

现权利人的社会价值
, 义务则通过牺牲义务人的利益来表现义务人的社会价值

。

英国新实证

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穆尔从伦理学的角度指出
: “

只能把我们的
`
义务

,
规定为

:

比任

何其他可能的选择都会在人类中产生更多的善之行为
。 ” ②而

“

善
”
是和社会

、

人类以及个

人的进步发展联系着的
, 因此

,
义务归根结底是要促进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发展

。

但是
,
对具

体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人来说
,
义务直接背离或限制了他的自身利益

,
要求他放弃或转让某种

利益 以成全他的相对人的权利或利益
。

具体而言
,
有两种情形

: 一是在单务法律关系中
,
义

务人履行义务完全是自我牺牲
,
帮助他人 , 二是在双务法律关系中

, 义务人同时 也 是 权 利

人
。

从权利的角度看
,
双方当事人都是利益获得者 , 从义务的角度看

,
双方当事人都要把自

身的某种利益转让给对方且满足对方的利益要求
。

总之 , 义务本身是利他的
。

第二
, 义务限制义务人的行为自由

。

任何人的行为都要受到外在必然性的限制
。

义务是

人类在认识这些必然性的基础上作出的自我限制的法律表现形式
,
其目的是协调人类的社会

行为
,

界定行为自由的空间
。

黑格尔曾说
: “

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
只是对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

或抽象的自由和对自然意志的冲动或道德意志的冲动
,
才是一种限制

。

但是
,
在义务中个人

毋宁说是获得了解放
。

一方面
,
他既摆脱了对赤裸裸的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

,
在关于应做什

么
、

可做什么这种道德反思中
, 又摆脱了他作为主观特殊性所陷入的困境 , 另一方面

,
他摆

脱了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
,
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定在

,
也没有达到行为的客观规定性

,
而仍

停留在自己的内部
,
并缺乏现实性

。

在义务中
,
个人得到解放而达到了实体性的自由

。 ” ③

这意味着义务具有限制自由和实现自由双重价值
。

但是
,
在具体法律关系中

, 义务与义务人

之间最直接的价值关系只是义务限制义务人的行为自由
。

这种限制有两类
: 一是义务人不得

妨碍权利人的权利实现 , 二是义务人必须依法作出一定的行为促成权利人的权利实现
。

在这

里
, 义务是对权利人自由的保护

,
对义务人的自由则是一种限制

。

另外
, 义务直 接 体 现 了

法律的强制性
,
义务人既不得随意放弃义务所要求的行为

,
也不得变更义务所要求的行为

。

第三
, 义务在一定条件下是对义务人主体性的贬损

。

所谓主体性
,
是指人作为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主体
,
具有自觉性

、

主动性
、

能动性和创造性
。

它意味着做自然的主人
、

社会的主

人和自身的主人
。

法律作为人类自律的一种形式
,
本身就体现了人的主动性

。

但是
,
在特权

参阅 〔苏 ) 难维茨著
、

朱景文译 《 法的一 般理论 》 ,

辽宁人 民出版社 1 9 8 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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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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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
: 《 法哲学原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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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里
,
法律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和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

它依照社会等级分配 权 利 和义

务
。

社会地位越低
,
所享有的权利越少

,
而承担的义务越多 , 权利主体与义务主 体 严 重 分

离
。

在这种情况下
,
义务成了奴役人

、

束缚人的手段
,
它把特权者的意志强加在义务人 (即

无权者 )的身上并支配义务人的命运
。

特权片面地提高了特权者的人格和自主性
, 同时又通

过义务的方式贬低了义务人的人格和自主性
。

因此
,
凡是为实现特权而设定的义务都在一定

程度上否定了义务人的主体性
。

正因为如此
,
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的法律往往侧重于用义务

的形式表述法律
,
而近现代社会的法律往往侧重于用权利的形式表述法律

。

三
、

权利义务的社会分配

权利和义务属于法律的范畴
。

抽象地研究权利义务的功能
、

价值及其相互关系
,
是法学

理论研究的必要部分
,
但只是理论发展的初级阶段

。

如果脱离了具体的
、

历史的法律体系及其

所处的社会环境
,

不抓住权利义务同法律体系和社会环境的连接点
,

孤立地看待权利和义务
,

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权利义务的社会分配是法律反映社会现实的基本结构
,
也是人们认识法律本质的向导

。

正如人们在了解了原子结构之后才知道元素的化学特性主要是由核外电子数所决定的一样
,

只有充分认识了权利义务的分配机制
,
方能准确地

、

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本质的

理论
,
才能对立法的合理性作出更精确的说明和判断

。

( 一 ) 权利义务的社会分配同法律的本质密切相关
。

按照郭道晖在 《民主
,

法制
.

法律意

识 》 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
法律的本质有内容和形式两个层次

:
本质形式即具有国家强制性和

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 本质内容即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 意 志
。

从法

律的本质形式来看
,
法律的国家强制性是通过给一定的国家机关分配有关执法和司法的权利

义务来体现的, 法律的普遍约束力是通过给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个体都分配一定的权利和

义务来达到的 , 法律规范则是权利义务组合的最小单元
,
是权利义务的具体分配方式

。

从法

律的本质内容来看
,
所谓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
无非是指统治阶级操纵国家机关从本阶

级的根本利益出发
,
进行有利于本阶级的权利义务分配

。

物质生活条件是统治阶级确立权利

义务分配方式的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

这就决定了任何统治阶级都只能在满足社会经济结构和

阶级结构的基本需要的基础上
,
进行有利于本阶级的权利义务分配

。

否则
,

法律就难以实施
。

奴隶社会的法律在奴隶占有制经济基础上
,
把奴隶排除在权利主体之外

,
在奴隶主之间进行

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分配 , 封建社会的法律在土地占有制和地租经济关系的基础上
,
把全社会

的成员划分为各等级
,
然后依等级进行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分配

。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在商品

经济关系的基础上
,
把全体社会成员看成平等的主体

,
然后进行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

权利义务分配
。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基础上
,
建立起

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相统一的权利义务分配机制
。

总之
,
每一个历史类型的法律在权利义务

分配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
而且这些特点是一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反映

。

权利义务的分配不仅能够反映各历史类型法律的本质特点
,
而且能够反映同一历史类型

中不同历史阶段上的法律的发展变化
。

当国家政权更替 ( 如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 ) 的时候
,

旧的法律体系往往被否定
。

这实际上是由于新的统治集团对原来的权利义务分配方式不满
,

需

要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需要的认识来重新分配权利和义务
。

在社会改革时期
,
由于社会各阶

级
、

阶层的实际地位正在或已经发生了变化
,
原来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状



况 ,
便需要对权利义务的分配方式进行修正或调整

。

这大概是社会变革时代立法异常活跃的

重要原因之一
。

阶级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必然导致权利义务分配的不平等
。

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法律上必然

表现为争取权利的运动
。

( 二 ) 权利义务分配的合理性
。

立法的核心内容就是权利义务的社会分配
。

因而
,
权利

义务分配的合理性是立法合理性的基础
。

研究权利义务的社会分配有助于我们系统而准确地

评估立法活动
。

权利义务 的分配是社会利益分配的法律形式
。

其合理性根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要求的

资源组合与配给方式
。

用我们现代的观点去看剥削阶级社会
,
其剥削的方式和权利义务分配

的方式都是不合理的 , 但是
,
在当时生产方式中它们又都是合理的

,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

需的
。

恩格斯曾经指出
: “

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
,
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获

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公平理想
,
即接近于永恒公平

。

而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

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
、

神圣化的表现
。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

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 ; 1 7 8 9年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 的封 建 制

度
。 ” ①因此

,
评价权利义务分配的合理性

, 既不能以落后于时代的价值为标准
,
也不 能 以

超越时代的理想为标准 , 只能以反映本时代经济结构
、

阶级状况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为标

准
。

否则
,
我们就会把合理性当作不合理性

,
把不合理性当作合理性

。

当代中国正处在改革和开放时代
,
政治体制

、

经济体制和思想意识都在发生变化
。

值此

之际 ,
法律价值的取向就应作多方面的合理调整

。

从法律价值论的角度看
,
这意味着法律价

值系列中的
“

秩序
”
应被视为当代中国法律的重要价值目标

。

笔者认为
,
当代中国法律能否充分实现秩序这一价值目标

,
关键在于国家立法能否从以

下几个方面调整和完善权利义务分配机制
。

第一
,
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

,
使国家政权牢牢地

掌握在人民 ( 也就是 99
.

95 肠的公民 ) 手中
,
赋予人民以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和决策 权

,

避免发生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那种因某一领导人认识上的错误而导致全国棍乱的现象
。

第

二
,
贯彻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相统一原则

,

建立起公民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机制
,
保障公民

权利
,
杜绝政治腐败

。

第三
,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调整权利义务分配

,
使各阶级

、

阶层或利益群体所享有的权利与其实际创造的社会价值相符
,
最大限度地消除社 会 不 满 情

绪
, 调动全体公民的积极性

,
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法律的权威性

。

四
、

权利义务的实现机制

法律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与决定
, 同时也有自身运作的规律

。

当前
,
我国法律实

践中面临的最大难题莫过于
“
有法不依

’ 。

学者们对此已经或正在进行许多有益的探索
,
但

是
,
往往停留在法律实施的宏观领域, 对于微观领域的间题即权利义务的实现机制及其规律

性
,
缺乏应有的认识

。

从社会环境中寻找法律实施的障碍固然是重要的
,
但任何外因都要通

过内因而发挥作用
。

不找到社会环境与法律相联系的契机
,
宏观的研究都难免缺少 可 操作

性
。

这个契机筑是权利义务实现机制中的公民权利制衡国家权力规律
。

通览人类法律制度史
,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

:
古代的法律 ( 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① 《 马克思愚格斯选集 》 第2卷 第 5, 9页



的法律 )虽然经历了由不成文到成文
、

由不公开到公开这样的转变
,
但这些法律始终把广大

民众作为自己的客体和异 己力量
,
充当统治集团

“

驭民
”

和
“

防民
”
的工具

,
把自己实现的

保障寄托在国王
、

贵族和官僚身上
,
再假借以宗教或迷信的说服力量

. ,

当国王能够驱使贵族

和官僚勤于执法的时候
,
法律就能得到比较有效的实施 , 当国王和贵族以及官僚玩忽职守

、

疏于执法的时候
,
法律就徒具空文

,
公民 ( 臣民 ) 的法定权利得不到保障

,
社会秩序混乱

。

接着便是改朝换代
,
通过新政权重新确立臣民权利达到社会安宁

,
如此周而复始

,
每一个王

朝都因法律有效实施而兴盛
,
因法律被废弃

, 臣民权利无保障而衰亡
`

.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

公民权利制衡国家权力规律是经过政权更替来实现的
。

到了近代
,
资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

摧毁了神权和特权的金字塔
,
让每一个人都站在公民制度的广场上建设 自己的资本大厦

。

财

富
、

地位和劳动力都可以自由兑换货币
。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大自由市场
,
而且是一

个买方市场
。

公民都是这个大市场的顾客
,
法律授权他们自由挑选国家领导人

,
让这些领导

人竞争着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最优的服务
。

从此
,
权利义务机制的重心从义务转移到权利 ,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由国家权力至上转变为公民权利至上 , 保障法律实施的力量源泉

也由国王一人转向公民大众
。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
无论国家政权怎样易手

,
都不会造成社会

秩序的大混乱
。

在公民权利要求的不断推动下
,
法制日益健全

,
法律实施越来越有保障

。

按

照客观的可能性而言
,
资本主义社会比任何社会都更容易产生腐败

,
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法

制遏制并逐步减少腐败
,
延续其垂危的生命力

,
甚至表现出某种优势

。

这与资产阶级认识到

并自觉运用
“

公民权利制衡国家权力规律
,
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

公民权利制衡国家权力规律
,
可以说是法律领域的

“

价值规律
” 。

不管你承认与否
, 它

总是客观地发挥着支配作用
,
直到法律消亡

。

社会主义国家按其性质和条件
,
本来可以更自

觉更有效地运用这一规律
,
因为这一规律同我们党的群众路线

、

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完 全 一

致
。

但是
,
由于一些人为因素和传统法律文化的障碍

,
过去几十年几乎不要法律

,
近十年匆

匆忙忙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却得不到有效的实施
。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这些已经暴露出的

和潜在的失误
,
都或多或少地同不重视公民权利有关

,
同不承认公民权利制衡国家权力规律

有关
。

社会主义法律是绝大多数的公民的法律 ( 即人民的法律 )
。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律的神圣

使命
。

广大公民对权利的追求和维护
,
是法律实施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

这几年反贪污腐

败斗争的实践
,
从正反两方面都证明了运用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规律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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